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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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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345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三條。

　附「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三條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 
第一條、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本市自治事項並賦予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下級機關、本府所屬各區公所（以下

簡稱區公所）專業職掌與執行權限，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三條　　本府所屬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本府

其他不相隸屬機關或區公所執行之，並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本府公報及副

知市議會。

前項委託業務除法律、法規命令、自治條例、法律或自治條

例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已規定外，其委託事項由本府另以辦法定

之。

第一項之委託機關應詳細評估委託業務之性質、範圍、經費

及受託機關人力等具體事項，並報請本府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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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240號

修正「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委託下列機關執行：

一、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之管理

機關。

二、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

前項第二款以經臺中市政府指定為觀光重點區域者為限。

第一項委託事項以本市公園及行道樹之維護、管理業務為

限。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292號

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

　附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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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

行機關及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

(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

(二)道路之管理。

(三)共同管道、寬頻管道之設置、使用管理及維護。

(四)公共設施或建築使用道路之管理。

二、本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

(一)道路標誌、標線、號誌及相關交通管制防護設施之設

置、協調及管理維護。

(二)考核交通維持計畫之執行。

(三)公車、計程車招呼站之設置、調整與協調。

(四)申請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之許可。

(五)公有停車場之管理。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

(一)建築物施工使用道路未逾二公尺之核准。

(二)都市計畫區內現有巷道之認定、改道及廢止。

四、本府環境保護局：道路及其溝渠、車行地下道之清潔維

護及廢棄物清理。

五、本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道路交通障礙之處理

及其他有關交通秩序之維護。

六、本府水利局：農路及產業道路之修築、改善及維護管

理。

七、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各機關學校之退縮騎樓地及無遮

簷人行道之維護管理。

執行機關得將道路設施、天橋、人行地下道及其附屬設施之

維護及清潔，委託本府所屬各區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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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366號

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第二條。

　附「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第二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 
自治條例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巿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453號

修正「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第二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 
自治條例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6　期

7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5553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條文。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地方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回饋本市公立殯葬設施附近地區

（以下簡稱回饋區），以改善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

政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以下簡稱生命禮儀

管理所)、臺中市北區區公所、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臺中市龍井

區公所、臺中市神岡區公所、臺中市大甲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

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立殯葬設施為本市崇德殯儀館、東海火化 

場、西屯區第十三公墓內納骨堂(塔)、大甲殯儀館及火化場、神

岡區示範公墓及第一公墓內納骨堂(塔)。

前項公立殯葬設施之回饋區如下：

一、崇德殯儀館：

（一）所在里：北區五常里。

（二）相鄰里：北區金龍里及邱厝里。

二、東海火化場：

（一）所在里：西屯區福聯里。

（二）相鄰里：西屯區永安里、福瑞里、福林里、福恩

里、協和里。龍井區東海里、新東里。

三、西屯區第十三公墓內納骨堂(塔)：

（一）所在里：西屯區林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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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鄰里：西屯區福雅里、福安里、福和里、福中

里。

四、大甲殯儀館及火化場：

（一）所在里：大甲區頂店里。

（二）相鄰里：大甲區岷山里。

五、神岡區示範公墓及第一公墓內納骨堂（塔)：

（一）所在里：神岡區圳堵里。

（二）相鄰里：神岡區圳前里、新庄里。

第四條　　公立殯葬設施回饋經費，應依生命禮儀管理所及神岡區公所

上一年度殯儀館、火化場及納骨堂(塔)使用規費合計決算收入百

分之三計算，並由區公所依生命禮儀管理所之分配數額編列下一

年度預算。

前項回饋經費預算之編列，不得低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回饋金

之編列預算，分配數如有不足時，由區公所編列預算補足。

第五條    公立殯葬設施所在里之回饋經費應為相鄰里整倍數；其倍數

比由區公所定之。

前項相鄰里受公立殯葬設施影響程度與所在里相當時，得由 

區公所比照所在里之回饋經費定之。

第六條    區公所於接獲生命禮儀管理所之回饋經費分配數額後，應邀

集回饋區里辦公處協商運用事項。

第七條    回饋經費運用範圍如下：

一、公共設施興建及維護管理事項。

二、醫療保健事項。

三、教育文化事項。

四、環境監測事項。

五、里民文康、體育、藝文、宗教活動、敬老慈幼活動。

六、環境衛生或環境美化事項。

七、其他具補償性質事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經費之使用，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第

七款經費之使用，不得發放現金。

第八條　　公立殯葬設施回饋區里辦公處應召開鄰長會議，於該年二月

底前擬具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於同年三月底前報請區公所核定

後支用。使用計畫變更時，亦同。

前項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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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饋金使用說明：包括項目、用途、單價、數量及總

額。

二、執行方式。

三、其他事項。

里辦公處執行回饋金使用計畫採購事項時，由區公所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回饋金使用情形及執行成效，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公開之，

並登載於生命禮儀管理所及回饋地區區公所網站。

第九條    回饋經費購置之公用財物，應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及物品管理手冊管理。

第十條    生命禮儀管理所每年應督導考核回饋金使用計畫執行成效，

成效不彰者，應通知其改善。

第十一條    納骨堂(塔)回饋金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停止

編列。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049130號

修正「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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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房屋稅條例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第三條　　臺中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按其現值

課徵百分之一點二；其他供住家用者，按其現值課徵百

分之一點五。

二、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二。

三、營業用、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房屋按其現

值課徵百分之三。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菸字第104005773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菸酒聯合查緝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規定及第六點

附表，並溯自104年1月1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菸酒聯合查緝小組設置要點」修正後條文、附表暨

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

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均含附

件)

市長　林佳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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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菸酒聯合查緝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規定及第
六點附表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菸酒稽查及取締工作，特設置

臺中市政府菸酒聯合查緝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

點。

六、本小組各單位之權責劃分如附表。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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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400144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4年2月12日奉准簽呈辦理。

二、惠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及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中等教育科、國小教育

科、秘書室

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中市教秘字第1040014451號函下達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強化所屬各級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之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學習評量之效能，提高防災教

育品質，特設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並訂定

本要點。

二、輔導團任務如下︰

(一)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掌握校園災害潛勢、繪製校園防災地

圖、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校園防災演練等），輔導學

校落實辦理。

(二)依據防災素養進行教學課程、教材教法、多元評量之教學研

究，並推廣分享至所屬各級學校。

(三)提供學校防災教育諮詢管道，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困境。

(四)建構本輔導團資源網絡，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與意見

交流之平臺。

(五)辦理輔導團成員增能研習及所屬各級學校防災教育種子師資研

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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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全國性防災教育與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政策

推動相關事務。

(七)辦理其他防災教育相關事務。

三、輔導團置團長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團長三人，由教育局簡

任級人員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一

人及幹事一至二人，由秘書室人員兼任。 

置主任輔導員一人，副主任輔導員三人，由局長就學校校長聘兼

之。專任輔導員一人，兼任輔導員十至十五人，由局長就學校教師

遴聘兼之。

前項輔導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輔導團下設行政規劃組、防災演練組、防災宣導組、教育訓練組、

課程研發組、網絡平臺組等六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學校校長兼

任，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組長一人，各組組員由各組組長指定若干

人擔任。

四、輔導團應視教育政策需求於每年策定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報經教育

局核定後實施。

五、輔導團人員均為無給職，於輔導工作進行期間給予公假。

專任輔導員全時公假支援輔導團業務，每週授課節數以二節為原

則。兼任輔導員則以每週減授課節數至多四節為原則。

前項減授課務所需經費由學校人事費項下支應，不足時由教育局撥

付。 

六、幹事、輔導員於參加本市所屬中小學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甄

選、遷調時，其曾擔任幹事、輔導員之年資，得比照學校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曾任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另給予特殊加

分。

七、教育局得於年度結束時，視輔導團團員辦理防災教育工作績效從優

獎勵。

八、輔導團所需業務費由教育部補助及教育局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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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400146371號

附件：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注意事項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2月19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147257號函暨本局104年1

月27日召開「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招生、收費及課後留園相關事宜

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使公立幼兒園新生入園作業符合前揭規定，流程更簡便、順暢並符

合公平、公正及公開之原則，爰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新生入

園作業注意事項」，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優先入園資格有關設籍之規定及增加不利條件幼兒之說明(第四

點)。

(二)修正新生入園之招收順序規定(第五點)。

(三)修正第一次招生未額滿時之辦理程序規定(第六點)。

三、檢附旨揭注意事項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修正條文各1份供參，

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本局幼兒教育科吳珮絹小姐(連絡電話：04-

22289111分機54402)。

四、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中啟聰學校、臺

中市立和平幼兒園除外)、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幼兒

教育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1年5月10日中市教幼字第1010031628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3月20日中市教幼字第1030020675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中市教幼字第104OO146371號函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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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本市市立幼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

稱公立幼兒園)。

三、每學年度公立幼兒園辦理招生之程序如下：

(一)招生資訊公告：每年四月起至六月第二個星期日前，於幼兒園

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教育局網站公布。

(二)名額公布：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日上午九時前，於幼兒園網

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教育局網站公布，實際招生名額以扣除直

升之幼兒人數、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

稱鑑輔會)安置及依法可酌減人數後為準。

(三)登記時間：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日前，以各公立幼兒園招生簡

章公告為準。

(四)登記地點：本市各公立幼兒園。

(五)抽籤時間：第一次招生、抽籤時間由本局統一訂定，如招生不

足，再由各校(園)自行訂定第二次招生、抽籤時間。

(六)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於幼兒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教育局

網站公布。

(七)錄取生報到日期：各園自訂(以各公立幼兒園招生簡章公告為

準)，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八)上網填報招生狀況：另案於本局局務調查表填報。

四、登記資格及證明：

(一)不利條件幼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五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之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1、身心障礙：經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2、身心障礙者子女：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3、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4、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5、原住民：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者。

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二)優先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一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之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1、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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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構安置之幼兒：社會局轉介文件。

2、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戶口名簿正本。

3、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戶口名簿正本。

4、幼兒園(含學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之ㄧ親等直系血親幼

兒：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者為準，含當

學年度因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至他機關者。

(三)一般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設籍本市年滿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寄居幼兒應有

合法監護人，並繳驗戶口名簿或足供證明之文件)。

五、各園招收順序應依下列各款順序辦理：

(一)招收滿三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滿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滿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滿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4、滿五足歲之優先入園資格者。

5、滿五足歲一般生。

6、滿四足歲之優先入園資格者。

7、滿四足歲一般生。

8、滿三足歲之優先入園資格者。

9、滿三足歲一般生。

(二)招收滿二足歲至未滿三歲之幼兒：

1、滿二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滿二足歲之優先入園資格者。

3、滿二足歲一般生。

(三)前款適用於設有二足歲專班者，該班不得與滿三足歲以上幼兒

混齡。

六、各園得組成招生委員會依下列事項辦理招生相關事宜：

(一)各園應張貼招生公告。招生公告內容應包括登記及抽籤之日

期、時間、地點、報到日期、各園招收班級數及名額、登記資

格及應繳證件、入園順序、缺額遞補方式及教育部規定宣導事

項等。

(二)各園招生一律以自由申請登記入園，嚴格禁止採用測驗、口試

或任何類似考試等方式作為錄取新生入園之依據。登記日不得

藉故拒絕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理登記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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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時應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未繳驗者不予受理登記。各園工

作人員應切實核對登記卡所填之資料是否與戶口名簿正本內所

載完全相符，符合規定者，工作人員將於戶口名簿上該名幼兒

資料備註欄旁空白處加蓋戳記及年度章後當場發還，並審查其

入園資格。

(四)每一幼兒以登記一園為限，同時登記二園以上，經查證屬實，

將逕予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應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作業議決優先安置至各

公立幼兒園普通班。對於招生是日未經鑑定安置作業程序幼兒

登記入園，各園有義務協助並輔導其依本局特殊教育科規定辦

理相關通報作業。

(六)為處理園內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各園得組成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其組成與運作方式依特殊教育法及本局

特殊教育科規定辦理。

(七)抽籤事宜：

1、各園應分別自行辦理招生登記，不得聯合或委託招生，登記

時間截止後不得受理。登記人數未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一

律准其入園；如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採抽籤方式決定之。採用抽籤方式時，必須將所有籤

卡抽完為止，並應當場依抽籤順序將籤卡張貼示眾，以昭公

信。

2、各園於第一次招生申請登記人數不足時，應繼續辦理招生至

額滿為止。第一次登記未錄取幼兒，得於其他園所因第一次

招生人數不足繼續辦理第二次招生時參加登記。

3、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籤卡得由家長自行決定併同或分別抽

籤並應出具切結書，各園應於抽籤前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

以符合招生作業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4、同一籤卡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遇缺額少於多胞

胎幼兒數時，由家長自行決定同額數之幼兒入園。

(八)各園以實施全日制教學為原則，每班招收幼生三十名為限，並

為實施融合適性教育之普通班。

(九)市立幼兒園得於每學期停托至多二週，以辦理開學前環境整理

及各項準備事宜。

(十)各園辦理申請登記，得收登記費每生新臺幣三十元整。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6　期

20 21



(十一)申請登記表件，由各園自行設計印製，辦理登記時，必須由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辦理招生完竣後，登記表件、籤

卡、錄取名冊等應妥為保存一年。

(十二)各園應依規定確實繕造名冊二份，一份公布於幼兒園門口明

顯處及網站，以利家長查詢，一份存園備查。新生報到未滿

額或中途有幼兒離園時，應依備取名冊先後次序補足名額。

七、其他事項：

(一)各園應於招生前廣為宣導不利條件幼兒優先招收資格。

(二)各園辦理招生事宜，應由園〈校〉長或招生委員會指派人員全

程督導參與。

(三)上述各項作業，均須依規定辦理，如違反規定或有不實情事，

除取消錄取資格外，違法失職人員將予以懲處，並列入年度考

核。

八、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會字第1040035871號

附件：如主旨、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每月出差超過十日以上之經常出差人員

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如附件，並自104年3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附旨揭規定總說明、逐點說明及補充規定各1份，惠請本府秘書處刊

登公報及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綜合企劃科、本局城鄉計畫科、本局都計測量科、本局都市設計

工程科、本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局建造管理科、本局營造施工科、

本局使用管理科、本局廣告物管理科、本局住宅管理科、本局都市修

復工程科、本局秘書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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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每月出差超過十日以上之 
經常出差人員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中市都會字第1040035871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

學校報支差旅費補充規定」第八點，為規範都發局每月出差超過十

日以上之經常出差人員報支差旅費，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都發局員工遇必須出差時，應由承辦人員事先填具出差請示單，並

註明出差事由及明確列明出差地點，送經主管覈實指派；於一日內

可辦理完成者，應合併辦理，避免多日出差。

三、出差人員之出差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盡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

短行程，如半日內可辦理完成者，應以出差半日為原則。

四、因業務特性、工作性質特殊、處理重大專案業務、解決突發困難問

題、搶救重大災難、應季節性或週期性工作等情形，需經常出差人

員，每人每月請領差旅費以不超過十五日為上限，如因業務實際需

要請領差旅費超過十五日者，應專案簽奉局長核定。

五、各科（室）主管對出差之指派，必須力求確實，並負責查核不宜浮

濫。

六、都發局各單位經常出差人員應於國內出差旅費預算額度且在本規定

範圍內報支差旅費。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秘字第104000536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第8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正本：本局藝文推廣科、本局表演藝術科、本局視覺藝術科、本局圖書資訊

科、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葫蘆墩文化中心、本局港區藝術

中心、本局屯區藝文中心、本局大墩文化中心、本局人事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局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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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9月17日中市文秘字第101001642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2月18日中市文秘字第103000316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7月28日中市文秘字第1030015585號函修正第七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中市文秘字第1040005360號函修正第八點

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小額採購效率與效能，

並確保採購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指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

三、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方式，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

供企劃書，由本局各一級單位（以下簡稱單位）簽報局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准，逕洽廠商辦理採購。惟各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本要點之適

用，分批辦理採購。

前項採購，各單位仍得視個案特性，評估是否辦理比價或議價，並

將評估結果併同簽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四、各單位辦理採購，除以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規定之優先採購者

〈如：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身心障礙團體、綠色採購等〉為優先辦

理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各單位辦理人員，於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規之範圍

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

決定。

五、各單位辦理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得免估價單；逾新臺幣

一萬元者，須有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以下

之採購，應事先簽報本局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經核准後始得辦

理採購。因故未附估價單或取得估價單有困難者，應於簽案或請購

單註明。

六、採購物品為消耗品或新臺幣一千元以下物品者，由使用單位自行登

記列管，不需填寫財產或物品增加單。

七、本要點採購流程如下：

（一）請購程序：填具請購單（預算動支簽證）或簽呈會秘書室、預

算控管簽核(會計室)，經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後，始得辦理

採購事宜。

（二）憑證核銷程序：申請人（經手人）於原黏貼憑證用紙黏貼發票

或收據後，連同相關文件（如估價單、簽准公文、財產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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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依序送驗收證明人（經手人與驗收證明人不得由同一人擔

任）－單位主管－會辦單位（無會辦時免送）－秘書室－會計

室－局長或其授權人員等核章。

八、各科（室）、各區圖書館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及四中心採購

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採購流程，並授權各

單位主管代為決行，請購程序及憑證核銷程序等均免會秘書室。

九、本局粘貼憑證用紙（請購單）請款單據之驗收人員不得為採購人

員。

十、動支經費請示單授權限額準用本要點第八點之規定辦理。

十一、各採購單位承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

原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前項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或

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三字第104005673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考核要點」，名稱並修正

為「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正本：臺中市議會、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主計處(第三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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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日府授主三字第100002189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9月7日府授主三字第101015700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府授主三字第1040056738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編報之即時

性及正確性，以增進統計資料使用效能，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

「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第十七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本府主計處核定、備查且應行編送該處之公務統計報表為

範圍。

三、本要點之考核作業由本府主計處辦理，符合本要點二之機關為受考

核機關，其所屬機關考核成績併入各該主管機關內彙計。

四、報表編報成績計算，以前一年度十二月至當年度十一月底應行編送

本府主計處之報表核算各該年度成績。

五、本要點考核對象為辦理統計工作人員，包括公務統計報表填表人

員、審核人員及單位主管。

六、受考核機關依月報比率分組，月報比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為A組，

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B組，其中月報比率=月報總表次數／總表次

數 × 100％，總表次數不含修正表及辦理公務統計方案增刪修訂後

補編報之報表。

七、報表編報成績計分標準採百分制，各組考核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A組：

1、編送時效計分占三十五分。

2、報表內容確度計分占四十分。

3、報表編送表次計分占十五分。

4、其他事項計分占十分。

（二）B組：

1、編送時效計分占四十分。

2、報表內容確度計分占三十五分。

3、報表編送表次計分占十五分。

4、其他事項計分占十分。

八、報表編送時效計分標準如下：

（一）各報表應於核定編報期限內報送本府主計處，如編報期限遇國

定假日或例假日順延至次一辦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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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表之編送按各表次分別計分，報表於規定期限送達者，A組

每表次得三十五分，B組每表次得四十分；逾期送達者，每日

扣三分，最多扣至本表次得分零分為止。

（三）報表如有特殊原因無法依規定編報期限編送者，得於原定編報

期限內函經本府主計處同意展延，並以同意展延之日期為編報

期限。

（四）全年總表次累計總分數除以總表次數，即為報表編送時效分

數。

九、報表內容確度計分標準如下：

（一）報表之內容確度按各表次分別計分，凡報表經審核無誤者，A

組每表次得四十分，B組每表次得三十五分；內容如有錯漏或

未依規定辦理者，每項（處）扣三分，最多扣至本表次得分零

分為止。

（二）全年總表次累計總分數除以總表次數，即為報表內容確度分

數。

十、報表編送表次計分標準如下：

全年總表次數在五十表次以內者得六分；逾五十表次者，每表次加

零點零二分。但本項得分數最高以十五分為限。

十一、其他事項計分標準如下：

本項計分加計下列加減項分數後，最高得分十分，最低分數零

分。

（一）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每一事項酌加一分至二分。

1、建立完整有系統之統計報表資料檔。

2、主動檢討報表適用性，使報表能配合機關業務發展。

3、不須報送中央業務主管機關之公務統計報表，能隨法規修

正報表欄位以符合業務實際需要。

4、配合中央業務主管機關統計資料修正，主動辦理修正表之

報送作業。

5、報表資料有特殊情形或變動幅度異常，均能於表報內主動

備註說明。

6、其他加分項(由本府主計處記錄詳列，並依實際情形每項

酌加一至二分)。

（二）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每一事項酌減一分至五分。

1、未依規定辦理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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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計資料未經由定期登錄整理產生，自行偽造不實資料。

3、公務統計報表程式，經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或本府主計處發

現有不符事實需要，請其檢討改進仍不願配合辦理。

4、未能配合中央業務主管機關統計資料修正，主動辦理修正

表之報送。

5、其他減分項(由本府主計處記錄詳列，並依實際情形每項

酌減一至二分)。

十二、本要點獎懲標準如下： 

（一）各受考核機關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受獎人

數：

1、第一名至第三名：

受獎人數=總表次數 × 0.08 + 1，惟不得超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之四十。

2、第四名至第六名：

受獎人數=總表次數 × 0.07 + 1，惟不得超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之三十。

3、第七名以後者：

受獎人數=總表次數 × 0.06 + 1，惟不得超過該機關參加

考核人數百分之二十。

（二）成績九十分以上者，受獎人員中記功一次最高占受獎人數百

分之十，嘉獎二次最高占受獎人數百分之三十，其餘受獎人

員為嘉獎一次。受獎人數在三人以下，各受獎獎項為一人，

並採最高敘獎方式辦理。

（三）成績八十五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受獎人員中記嘉獎二次最

高占受獎人數百分之三十，其餘受獎人員為嘉獎一次。受獎

人數為一人，則採最高敘獎方式辦理。

（四）成績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受獎人員記嘉獎一次。

（五）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不予獎懲。

（六）成績未達六十分者，受懲人員中成績特劣者申誡二次，次劣

者申誡一次。受懲人數為一人，則採最高懲處方式辦理。

十三、每年考核成績於翌年二月底前由本府主計處評審完成，簽報市長

核定後，轉行各權責主管機關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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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4005113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第

六點如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

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

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5月12日中市主一字第100008744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1539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51133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籌分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

財力資源，確立預算政策及審查協調各類計畫，特設年度計畫及預

算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市長核派本府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財政局局長、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主任委

員及主計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本府參事及參議中核派二

人兼任之；並指定副市長一人為召集人。

本委員會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本府一級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代表參加。

三、本委員會審查事項如下：

(一)本市收支核計情形及處理意見。

(二)本市各類支出分配比例及優先順序。

(三)本府各機關施政計畫及歲出額度。

(四)本市預算收支差短之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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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關預算重要收支之政策。

四、本委員會審查時，應依照各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各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本委員會依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編製日程表預定進度及需要，舉行年

度計畫及預算審查會議。

五、本委員會為配合任務之推動，得設工作組，由本府主計處處長召集

該處相關業務成員，會同本府財政局及研考會各指派一人至二人，

以會議或實地勘查方式，辦理初審工作。

本委員會對於各機關預算員額計畫、約聘僱計畫、因公出國計畫、

重要延續性及新興施政計畫、工友(含技工、駕駛、清潔隊員、測

量助理等)及臨時人力員額計畫，應另設專案小組，分別由本府人

事處、研考會及秘書處，就業務主管事項負責會同相關機關辦理先

期審查。

各機關歲入概算，由本府財政局會同有關機關辦理初審工作。

六、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府主計處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原經字第104000173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工程品質查核小組設置及作業

要點」一份，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為提升本市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

符合設計及規範要求，並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工程採購品質管理

及行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載至法規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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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除外)、臺中市

各區公所

副本：本會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本會綜合企劃組、本會文教福利組(均含

附件)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工程品質 
查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中市原經字第1040001730號函頒定

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工程會頒

定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

法」、「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及勞委會函頒之「加強

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會工程品質

查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為落實政府採購法及行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以提升工程施工品質，及執行行政院核頒之「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子方案」，以提升公共工程之勞工安全衛生水

準，加強辦理工程品質及施工安全衛生管理督導抽查，確保工程施

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發揮工程應有之效益，並消弭

職業災害，以保障勞工生命健康福祉，設立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工程品質查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三、本會設置之「工程品質查核小組」由主任委員指定召集人，置委員

若干人，委員由召集人就本會具有工程專業知識人員或外聘工程專

業人員選派之，小組執行指定工作人員協辦小組業務。

四、小組進行查核時，應依工程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並參照工程會頒

定工程施工查核作業參考基準，對工程品質、施工進度及工地安全

衛生進行查核，其主要查核項目如下：

（一）施工品質（60％分）其主要查核項目如下：

1、按照施工設計圖說之設計規格，進行各部位之尺寸檢查，鑽

心及材料抽查檢驗依現場指定位置進行。

2、其他施工組裝等細部則依施工規範之施工標準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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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施工進度（15％分）其主要查核項目如下：

1、原預定工程進度與實際施工進度比較。

2、變更設計辦理情形。

（三）工程安全衛生管理（10％分）查核之工作項目如下：

1、為避免國賠案件之發生及對民眾生命財產之危害，針對工地

周邊之安全設施管理維護情形進行檢查。

2、工地周邊環境衛生之管理維護情形。

（四）其他（15％分）：

  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安衛人員、專業技師之技術能力及管理

等事項。

五、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查核之件數如下：

對年度100萬元以下工程標案及100萬元以上工程標案辦理查核。

（一）100萬以下工程之查核比例為20％。

（二）100~1000萬工程之查核比例為30％。

（三）1000~5000萬工程之查核比例為70%。

（四）5000萬以上工程之督導比例為100％。

六、小組對下列工程應加強查核：

（一）工程進度落後超過百分之十者。

（二）決標金額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者。

（三）得標廠商信譽欠佳，曾有不良施工紀錄者。

（四）變更設計達三次以上者。

（五）全民督工系統民眾通報或投書之工程。

（六）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經勞動檢查機構處分之工程。

（七）上級交辦抽查者。

七、小組應視工程推動情形安排查核時機定期辦理，以施工進度達百分

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者為主要對象。辦理「工程品質查核小組」

時，監造單位及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應配合到場說明，廠商應提供

督導所需一切車輛、檢驗等人員及設備。

八、小組辦理查核時，得通知工程監造單位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檢

驗、拆驗或鑑定。該檢驗、拆驗或鑑定費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辦

理；若契約未規定，而檢驗、拆驗或鑑定結果與契約規定相符，該

費用由工程主辦機關負擔，與契約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

擔。

九、小組辦理工程查核後應於七日內填報查核紀錄表或抽查紀錄表呈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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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核閱送監造單位，查核時發現缺失，監造單位應督促廠商限期

改善，並將改善前、中、後之情形拍照留存，其應檢討改善者，監

造單位應於期限內改善完妥後，報本會小組核備，該等資料並應建

檔備查。小組應將查核結果之處理情形列管追蹤，並得隨時派員複

查。

十、小組所需作業經費，由各受查核工程之管理費項下支應。

十一、小組至各單位查核施工品質應予評分，查核成績計算以督導委員

評分之總和平均計算之，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

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為「乙

等」，未達七十分者「丙等」。相關人員並依下列各點辦理獎

懲：

（一）小組查核之工程全年平均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單位主管及

承辦人員記功乙次，全年平均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者，單

位主管及承辦人員嘉獎二次，全年平均分數達八十分以上

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嘉獎一次，如評定為全年平均分數

七十五分以下者，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予以申誡一次，全年

平均分數七十分以下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申誡二次，全年

平均分數未滿六十分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記過乙次。

（二）接受中央、本府之「工程之查核小組」查核之單項工程其分

數達九十分以上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記功一次，分數達

八十五分以上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嘉獎二次，分數達

八十分以上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嘉獎一次，如評定分數

七十五分以下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申誡一次，分數七十

分以下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申誡二次，分數未滿六十分

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記過一次。

（三）各單項工程若分別接受中央、本府及小組查核，以各查核單

位評分總合平均計算之，並於工程完工後辦理獎懲。

十二、小組查核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列為丙等：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體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四）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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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執行機關受查核成績列丙等者，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

為下列之處置：

（一）對查核案件之相關人員依前點懲處。

（二）對負責該工程之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報請各該

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於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三）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者，

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至一百零三條規定處理。

（四）委外監造通知監造單位撤換監造人員。

（五）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十三、缺失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小組同意展延期限者，本會應依

契約規定處理外，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四、本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奉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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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設字第1040035132號

主旨：茲因民眾遺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規費繳納收據、通知及存根聯-

都市設計審查費」(都設字第000439號，乙式四聯)，敬請貴處惠予協

助刊登市府公報聲明作廢，請　查照。

說明：依據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收入憑證使用管理要點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40044400號

附件：如說明(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21卷第035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104

年2月26日以農輔字第1040022060號、衛部保字第1040003716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茲檢送相關文件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2月26日農輔字第1040022060D號函辦理。

二、檢送發布令影本、法規命令條文、農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申請表及現

地勘查紀錄表各1份。

三、貴會現勘案件，請另予協填會勘鄉(鎮、市、區)公所別，以利本府據

以核發現勘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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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地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大肚

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區農會、后里

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區農會、烏日

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區農會、霧峰

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本府農業局局長室(含附件)、農會輔導

休閒農業科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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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40014727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新幼華幼兒園停辦案，特予公告。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新幼華幼兒園（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陳賢明。身

分證字號:L12075**** 。園名：臺中市私立新幼華幼兒園。園

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432巷113號。）自104年1月1日起

停辦1年。

局長  顏慶祥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400497571號

主旨：公示送達涵軒便利商店（負責人洪德政）因涉有商業登記法第29條規

定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等情事，本府104年2

月11日府授經商字第1040034922號陳述意見通知函乙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

公告事項：　

一、洪德政(即涵軒便利商店)，因送達處所不明，爰使本府旨揭陳述意見

通知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20日發生送達效力，前開通知書現由本

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向本府洽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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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4001206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公告暨應受

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冊列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送達，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公示送

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清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送至各處分機關留存，逾20日未

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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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40049228號

主旨：「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不包括高速鐵路台中車站

地區)(第三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42次會議決議辦

理公開展覽)案」自104年3月19日起再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4年3月19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民國104年4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時0

分假本市烏日區公所第一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316

號)。

五、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12月23日第842次會議紀錄，本通盤

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

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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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40041097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土地範圍地籍套繪圖、保存範圍示意圖

主旨：公告修正登錄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範圍。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2、3、4條規定暨本市103年度第5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

議委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頂街派出所。

二、種類：其他。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5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建築本體：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5號。

(二)建物面積：約100.85平方公尺。

(三)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54-4、54-5地號及56地號之建

築本體坐落位置(即外牆邊緣)往北側1.5公尺，東以現豐原車站機房

為界之範圍。

五、劃設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土地範圍地籍套繪圖)：臺中市豐原區豐原

段54-4、54-5地號及56地號部份土地，共計約191.69平方公尺。

六、登錄理由：

(一)本案歷史建築前於91年4月16日府文資字第10543-7號函公告為歷史

建築。

(二)頂街派出所建於大正年間，因震災重建於昭和11年(西元1936年)，

其外觀立面造型屬於藝術裝飾風格（Art  Deco），為西元1920至

1930年代世界上風行的建築風格之一。全棟皆為二層樓之建築，是

全臺少見的日治時期二層樓式警察官吏派出所，官舍設於樓上亦是

特別，建築有時代特色，具歷史保存意義。

(三)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4款評定

基準。

七、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

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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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046679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鐵路邊道路工程，原徵收分割後東區旱溪段

280-79地號、280-149地號、280-160地號、280-181地號、280-183地

號等5筆（徵收當時標的係分割前280-79地號）土地，合計面積0.0276

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4年2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166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8年3月24日七八府地四字第31992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市政府78年5月10日七八府地用字第

40621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4年2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1668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徵收當時東區旱溪段280-79地號土地面積0.0276

公頃，因作業錯誤（徵收地號摘錄錯誤及徵收範圍示意圖地號誤

載），致原徵收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徵收後，280-79地號逕為

分割出280-79地號、280-149地號、280-160地號，其中280-149地號又

逕為分割出280-181地號，280-160地號又逕為分割出280-183地號土

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應辦理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

府地政局及東區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泉源里

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4年3月10日起至民國104年4月9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4年10月1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本府建設局土木工程科（中港市政大樓文心樓5樓：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

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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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

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

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055907號

主旨：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西濱快速公路大甲大安（130K+920-144K+080）路

段主線高架工程用地一併徵收，茲因所有權人周聰明君徵收公告通知

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4年2月2日府授地用字第10400228005號函

通知，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4年3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止假大安

區公所2樓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本

（104）年3月2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

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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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056699號

主旨：為本府建設局辦理太平區樹孝路25號對面10米道路開闢工程（樹孝路

至中山路三段170巷）補償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

法存入「臺中市政府一徵收補償費304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以103年10月28日府授地用字第l030214428號函公告30

日，公告期滿後，以103年11月28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45792號通知應

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

致通知函無法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興分行「臺

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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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

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7樓，電話:04-22170757)洽

辦。

五、附清冊乙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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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056649號

附件：見說明五

主旨：為本府辦理神岡區圳堵里神清路290號道路新闢工程用地徵收，茲徵收

補償費應受補償人宋兆華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法

存入「臺中市政府-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

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03年12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57366號函通知應受補

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宋兆華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

函件無法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

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內保

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

期限1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電話：（04）22218558

轉63754）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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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239

503-24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05556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國材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國材。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00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林國材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72巷1之1號。

五、註銷原因：死亡。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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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239

503-24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044930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曾昱凱申請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曾昱凱。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7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冠昱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1。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0516911號

主旨：公告曾郁凱先生不動產估價師申請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曾郁凱。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73號（印製編號：000108）。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冠昱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F-1。

備註：原姓名曾昱凱誤繕，應予以更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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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0566501號

主旨：公告註銷不動產估價師林富健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富健。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7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健群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龍井區東海街41巷12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行業務。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0557421號

主旨：公告蔡旻耿先生申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換證，符合規定，准予換

發。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旻耿。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通優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77號9樓之1。

備註：有效期限至108年5月16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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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087211號

主旨：公告註銷許順德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順德。

二、證書字號：（96）中市字第00478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高琪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三和里惠中路3段20號1、2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104011號

主旨：公告註銷胡進松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胡進松。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748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長竣開發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216-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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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10421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玟毅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玟毅。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424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佳辰建設有限公司。

四、任職經紀業地址：桃園市平鎮區高雙路4之1號3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106431號

主旨：公告註銷余昭龍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余昭龍。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750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冠群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15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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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10644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秀暖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秀暖。

二、證書字號：（96）中縣字第0034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10717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文誠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文誠。

二、證書字號：（96）中市字第00480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無。

四、經紀業地址：無。

五、註銷原因：逾證書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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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4005466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訂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訂依據：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12點及規費法第7、10

條。

三、旨揭草案總說明、草案條文逐條說明及草案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1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29408；聯絡人：林香蓮。

(四)聯絡傳真：04-22555549。

(五)電子郵件信箱：lienuue0210@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規費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按「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12點略以：申請印鑑各

項登記或證明，應繳納規費，其收費數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

之。爰依上開作業規定之授權，訂定本收費標準草案計四條，其要點說

明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標準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明訂規費收費數額。（草案第三條）

四、明訂施行日期。（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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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400086801號

附件：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4款第1目。

三、「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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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

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internet/main/

index.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聯絡人：鄭正通。

(四)電話：04-22289111分機54205。

(五)傳真：04-25274830。

(六)電子郵件：jiferson@yahoo.com.tw。

局長  顏慶祥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自一百年八月二十二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六一九七一號

令訂定發布施行後，並於一百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茲因民眾

反映希望學校延長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及部分條文不明確，造成學校執行

困擾，爰擬修正本辦法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修正草案，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訂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及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補充說明本辦法所需書表。(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參考基準表附表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附表備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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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養字第10400204941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預告修訂「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33424。

(四)傳真：(04)22290697。

(五)電子郵件：l34636@taichung.gov.tw。

局長  黃玉霖

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為因應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訂定，相關挖掘規

定已明訂於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故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

條例，其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增訂建設局辦理都市計畫區外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權責。(修正條

文第三條)

二、已於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訂定道路挖掘相關規定，故刪除

原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

三、增訂公有路燈不得附掛纜線、廣告物及設施物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四、增訂人民或團體自行修築道路或民生管線挖掘應先向管理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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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增訂地下管線埋設深度不足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六、增訂公有路燈擅自附掛纜線、廣告物及設施物及地下管線埋設深度

不足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七、增訂公共設施設於路面或其上空未依規定設置之罰則。(修正條文

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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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40036974號

附件：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草案1份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草案，請 周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及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

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四十二條。

三、訂定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已登載於以下網站，敬請自行下載參考：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www.ud.taichung.gov.tw）--

公告資訊區網頁。

(二)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

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之日起十日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議內容及理由向本府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地址：420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2樓。

(三)聯絡人：建造管理科 張國睛。

(四)電子信箱：eyes670210@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轉64055。

(六)傳真：（04）2527-3651。

代理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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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草案總說明

為使臺中市綠能生活能由室內延伸至室外，進而蔓延整個城市，本

市乃積極推動低碳生態措施，並同時發展資源回收的永續利用。有鑑

於此，為規範新建建築物設置資源回收空間，以協助資源回收的永續利

用，並兼顧居住環境之環境衛生與生活品質，達到綠建築節能減碳之目

的，爰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四十二條授權規定，訂定臺中

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本標準共計十條，

其訂定重點如下：

一、本標準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標準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本標準適用範圍。(第三條)

四、定義資源回收空間。(第四條)

五、明定資源回收空間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併同申請。(第五條)

六、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及原則。(第六條) 

七、資源回收空間視為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檢討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另為鼓勵

自行設置資源回收空間，得比照前項規定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第七條)

八、特殊情形得排除本標準適用之規定。(第八條)

九、所需書表格式授權另定之。(第九條)

十、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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